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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镜

评 论

樊大彧

13日，最高法举行新闻通气会，发布第一批最高人民
法院行政审判十大典型案例，旨在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
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提供范例，促进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同
时，最高法公布了2016年行政案件办理情况，全国各级法
院受理的各类行政案件中，涉及民生的行政案件占比较
高。此外，去年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的
案件共计3.2万余件，败诉率为14.62%，同比小幅上升0.84
个百分点。

行政诉讼案件也被俗称为“民告官”。新修订的行政
诉讼法实施及立案登记制改革以来，各级法院对各类行政
案件基本当场受理，解决了“民告官”立案难问题。近年
来，全国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数成倍提升，这表明在新行
政诉讼法的保障下，公众的法治意识更强了，通过法律手
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愿不断提高。

“民告官”不再难，不但可以告得了，而且还能告得
赢。去年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比上

升，这种“告得赢”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过去以县、市政
府及其下属部门为被告的案件一般由当地基层法院管辖，
受司法地方化等体制方面因素的影响，行政诉讼中长期存
在“县法院审不了县政府”等问题。由于存在行政干预问
题，法官办案的顾虑和压力都较大，“民告官”案件中原告
要么被迫撤诉，要么接受告了也白告的结果。

去年行政机关败诉率上升，也就是“民告官”成功率提
升，离不开近年来各地纷纷实行的行政案件异地管辖改
革。改革通过调整管辖规则，使相关行政案件的管辖与行
政区划分离，涉案行政机关要到外地法院应诉。行政案件
异地管辖打破了司法地方化的窠臼，有效降低了行政审判
受外界干扰的风险，“民告官”原告的胜诉率因此得以提
高，司法公信力也获得有效提升。

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初创时，一个农民
把县政府告上法院，就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而如
今，随着法治建设的加强，不仅“民告官”成功率不断提高，
各级政府部门也逐渐转变了观念，不再对相关诉讼避之唯
恐不及，而是开始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

各级政府部门对“民告官”态度的转变，体现在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断提升，出庭官员的级别也不断提
高。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把法庭当作政府部门与群众沟
通并解决矛盾的有效平台，这是依法行政迈出的重要一
步，但群众的期待远不止于此。

在“民告官”案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直接涉及民生领
域问题，诸如劳动和社会保障、房屋征收、房屋登记、治安、户
籍管理等方面，行政案件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许多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是因为部分行政机关的法律意识、
程序意识以及证据意识不强。而在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中，
则比较普遍地存在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缺乏法律依据等问
题。各级行政机构都应该把“民告官”典型案例，尤其是其
中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例，当做依法行政的教科书。从相关
案例中，有关行政机关要学会把握好公权与私权的界限，
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切实维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民告官”诉讼中行政机关败诉率提高，无疑是反映司
法进步的好现象，但这并不是目的。公众最终的期许是，
政府部门不断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厘清权力边界，妥善开
展社会管理工作，让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伤害群众利益事
件，消弭于毫末。

刘昌松

据6月13日《重庆商报》报道，12日凌晨2点，重庆的何刚（化
名）酒后驾车从潼南回重庆，在成渝环线高速公路铜梁立交的匝道
处发生单车事故。为了逃避处罚，何刚竟拉着5岁的儿子弃车徒步
离开现场。岂料被执法队的巡逻人员发现。满身酒气的何刚称，代
驾见发生事故后跑路了，执法人员转而和小朋友沟通，纯真的小男
孩当即告诉执法者，车上就他们父子俩。

关于此事，网上的很多声音问：5 岁孩子的证词能有效吗？
孩子作为近亲属能作证吗？我更关心的问题则是，交通执法人
员向媒体向社会披露孩子证明父亲酒后驾驶这一信息是否合法
和妥当。

从法律角度来讲，5岁孩子的证词是有效的。我国刑诉法只规
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
的人，不能作证人”。可见，生理上有缺陷的人、精神上有缺陷的人
和年幼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其关键的后置条件，就是达到“不能辨别
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程度。拿年幼为例，法律未规定年幼到多小
不能作证，虽然年幼但能辨别是非、正确表达的孩子，就能作证。

其次，近亲属作证或检举告发的也有效。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未将近亲属排除在外。

可是，执法者向媒体披露这一“新闻”，却让这名5岁的孩子可
能遭受父母、亲朋好友和老师同学的议论。想必这些人大多会称，
这名孩子亲手将自己的父亲送进了监狱，因为父亲本已经“聪明”地
找到了“代驾跑了”的借口，又只是单边事故，执法者也懒得花精力
去弄清，很可能让何某自己修车了事。在一片指责声中，孩子承受
得了吗？

换一种思路，执法者虽然是通过这名孩子知道了其父亲酒后驾
驶，但是，执法者完全可以直接以何某的交代和其他证据来追究责
任，不把孩子的话作为证人证言，或者孩子的话作为证言，但注意保
密。这样，就避免了将孩子置于事件和舆论的漩涡，能够较好地保
护这名“大义灭亲”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执法者向媒体、向社会披露孩子证明其父酒后驾
驶的信息，有什么社会有益性？我们知道《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
定“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因此，公权力的行使若涉及未成年人的成长，理应慎
之又慎。有关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能有那么重的好奇心，认为有
趣就披露。

律协发文“借款”的症结
在哪里？

在具体的“放权”改革中，一些地
方没有让个别律师协会真正回归服
务会员，反而沦为了他们对会员予取
予求的权力筹码。

徐明轩

近日，一张安徽省阜阳市律师协会向全市各
律师事务所“借款”的通报图，在网上热传，此举
系因资金紧张向各律师事务所借款购买办公用
房的决议。据报道，在事件引发恶评如潮之后，
阜阳律协紧急召开常务理事会，认为“该决议确
有不妥”，决定撤销该决议。

律师协会自己买房子钱不够，向别人借钱，
居然直接下红头文件，而且语气强硬，强行规定
的各个所“借款”金额、“6月20日前将借款转至市
律协账户”……这哪里是借钱，满满的“收保护
费”的即视感。

要知道，“被摊派”的对象可是执业律师，是
这个社会里最懂法也最懂得维护自身权利的行
业团体；而大大咧咧地强行摊派的律师协会，可
是《律师法》明确规定的律师自律性行业组织，本
应当维护律师利益，现在却搞出无视法律和规则
的“摊派”，令人大跌眼镜。

从法律层面来讲，“借款”的前提是，双方为
平等民事权利主体，经过协商一致达成共识。
借不借、借多少、利息是多少、什么时候还，都应
该经过双方的协商，这才是有效、正常的民事借
款行为。而这份“借款协议通报”，分明是阜阳
市律师协会“我的地盘我做主”，说到底，就是以
权压人。

事实上，一方面，中央既定的行业协会与政
府职能部门脱钩的改革方案中，律师协会也面
临“脱帽子”改革，与司法行政部门脱钩；另一方
面，律师协会也承担着很多对律师的考核、培训
的业务。

但是，在具体的“放权”改革中，一些地方没
有让个别律师协会真正回归服务会员，反而沦为
了他们对会员予取予求的权力筹码。有的律协
脱掉了司法局行政行为的束缚之后，反而以社会
团体的名义，更加肆无忌惮起来。

今年2月，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国务院部门
要带头以更大决心进一步清理和降低涉企收费，
坚决杜绝中介机构利用政府影响违规收费，行业
协会商会不得强制企业入会或违规收费。 行业
协会“脱钩改革”，风风火火地搞了好几年了，事
到如今，还有行业协会公然向会员摊派，这分明
是在违背中央的行业协会改革部署。

回到这次阜阳律师协会摊派事件上，该事件
显然不能退款了事，而应该严肃追责，绝不轻纵，
以儆效尤。

朱慧卿

正值毕业季，
一些地方本应免试
就近入学的“小升
初”，却暗藏“赶考
热”。义务教育阶
段禁止分重点校和
重点班，然而眼下，
重点校、重点班不
仅没有被取消，反
而悄然掀起小升初
“秘考掐尖儿”大
战。教育部门需要
动真格的切实取缔
类似违规做法。

行政机关败诉率升高说明了啥？
各级行政机构都应该把“民告官”典型案例，尤其是其中的行政机关败诉案例，当做依法行政

的教科书，学会把握好公权与私权的界限，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切实维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5岁娃证明父亲酒驾不应公开
公权力的行使若涉及未成年人的成长，理应慎之又慎，不能认为

有趣就披露。

动真格


